
0202 要闻发布 20222022年年55月月2323日日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李薇李薇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耿学敏耿学敏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10天时间
拆除 8000 余平方米违建，进场一个多
月完成改造施工总进度的70%，随着被
纳入今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保定
市竞秀区韩北街道田野社区 6 号院宿
舍正发生着喜人变化。

6号院宿舍始建于1986年，逐渐老
化的小区设施给居民带来很多生活困
扰。如今，跑冒滴漏的雨水立管已被更
换，屋面防水、楼道内粉刷、给水管道改
造已经完工，楼体外墙粉刷接近尾声；
腾退空间上将建起休闲娱乐场所、停车

位等公共设施，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
迎来新变化的老旧小区不只是这

里。2022年是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规模最大、改造任务最重的一年。从省
住建厅获悉，今年我省计划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3698个。截至4月底，3698个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部立项，其中
3107个小区已开工，开工率达到84%，
开工率位居全国第一。

为确保按时完成今年的改造任
务，省住建厅早在 2021 年 4 月就指导
各地做好 2022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储备。各地于 2021 年 6 月底前
完成 2022 年改造项目的征求居民意
愿、制定改造方案和项目申报准备等
工作，为 2022 年项目推进奠定坚实基
础。

各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
“河北老旧小区改造”微信公众号和河
北老旧小区改造居民意愿统计系统，采
取“线上点菜”方式征求小区居民意愿，
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小区封闭管理、无法
入户征求居民意愿的问题。省住建厅
研发应用了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管理系

统，建立省、市、县三级项目台账，及时
掌握各地工作进展，对工作进展严重滞
后的市及时预警。

根据《老旧小区改造通报排名办
法》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评分标
准》，今年我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继续
实行月通报、季调度、年考核制度，每月
对各地工作进展通报排名；实行省级老
旧小区改造督导核查员制度，选派省级
督查员常驻各市，通过明察暗访、短片
曝光、督办约谈等方式，推动各地项目
早开工、快完工。

我省老旧小区改造开工率全国第一
截至4月底，3698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部立项

“口袋公园”扮美城市空间
这是5月22日拍摄的承德市双桥区一处“口袋公园”（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承德市持续推进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按照城市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要求，因地

制宜将城市中的一些闲置空间打造成功能多样、特色鲜明的“口袋公园”，拓展居民的休闲空间，提升群众的
幸福感。 新华社发（王立群 摄）

我省开展2022年“打假保名优”活动
在全省选取116家有品牌带动效应的企业集中开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近
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决定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2022年河北省“打
假保名优”活动，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违法行为，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
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
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根据活动实施方案，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将与企业建立协作机制，
加强侵权假冒信息收集，针对侵权
假冒新变化新特点，组织查处一批
侵权假冒大要案件。

确定名优企业名单。在全省
35 个产业集群和食品、消费品、工
业品等生产经销企业中，选取 116
家有品牌带动效应的龙头企业、知
名品牌企业、优秀企业和外省在冀
的知名品牌生产经销企业等，集中
开展“打假保名优”活动。

认真梳理问题线索。各市要
深挖细查企业和社会各界反馈的

各类问题线索，对明确的侵权假冒
案源线索要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
员查办，及时反馈案件查办情况。
对行业“潜规则”等区域性侵权假
冒问题要认真分析研判，综合运用

“执法办案、责令整改、停产整顿、
吊销资质、移送司法”等手段进行
治理，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的“黑作
坊”“黑窝点”。

突出打击工作重点。加强对
互联网、农村市场和城乡接合部
等侵权假冒高发多发领域治理，
坚持线上线下治理相结合，对消
费者投诉较多、权利人反映突出
的侵权假冒电商平台、商户、市场
等，加大日常巡查力度，提高暗访
排查频次，深挖违法犯罪活动的
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清理侵
权假冒生产源头，铲除侵权假冒
销售网络。

完善行刑衔接机制。认真落实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的指导意见》，健全信息共享、案
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推动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坚持打
源头、端窝点、追流向，联合实施全
链条式打击，提高对侵权假冒违法
犯罪行为的发现、甄别和精准打击
能力。

严查违法犯罪行为。推动省
市县三级联动，通过联合检查、专
项行动等方式，严厉查处滥用、冒
用、仿冒、伪造商标、专利、地理标
志、奥林匹克标志和“山寨”“傍名
牌”等侵权假冒违法行为，集中查
办一批侵犯名优品牌企业合法权
益和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大要
案件，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震
慑违法犯罪行为，实现重点区域
内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明显规
范，各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得到
有效遏制。

6月30日前集中退还
大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为进一步加快释放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红利，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持续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表示，2022年6
月 30 日前，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
集中退还大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公告明确，提前退还大型企业存量留
抵税额，将《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
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
以下称2022年第14号公告）第二条第二项
规定的“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大型企
业，可以自2022年10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
额”调整为“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大型
企业，可以自2022年6月纳税申报期起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
额”。2022年6月30日前，在纳税人自愿申
请的基础上，集中退还大型企业存量留抵
税额。

此外，各级财政和税务部门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实施好
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的重要意义，按照有关
要求，持续加快留抵退税进度，进一步抓紧
办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留抵退税，加大
帮扶力度，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积
极落实存量留抵退税在2022年6月30日前
集中退还的退税政策。同时，严密防范退税
风险，严厉打击骗税行为，确保留抵退税退
得快、退得准、退得稳、退得好。

（国家税务总局）

近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筹考虑农资市场价格走势和农业生产形
势，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00亿元，再次向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支持夏
收和秋播生产，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
种粮增支影响，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

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明确
补贴对象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
实际种粮者，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
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
人和组织，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实际种粮
的生产者手中，提升补贴政策的精准性。
补贴标准由各地区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
定，原则上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财政
部要求各地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
段，利用现有相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继续
采取“一卡（折）通”等方式，及时足额将补
贴资金发放到位。

（财政部微信公号）

中央财政对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一次性补贴100亿元


